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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宗旨 

為協助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認定之高關懷學生及家庭突遭
變故之學生(以下簡稱「高關懷學生」或「學生」)，家長會乃規劃設立「高關懷學生
愛心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擬以專款專用方式，協助減輕其生活經濟壓力。
為此，特訂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家長會『高關懷學生愛心基金』設置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基金來源 

本基金來源為:(1)原「高關懷認助金」專款專用款項及「愛心基金」款項；(2)校內學
生家長、老師及校外人士(以下簡稱「認助人」)之捐款。 

家長會應開立｢高關懷學生愛心基金」專款收據，供認助人列舉申報。 

第三條、本基金執行小組 

本基金執行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由新任家長委員於新學年第一次家長委員會
會議中互相推選組成，執行小組之編制為主持人一位及小組委員四位，家長會長為當

然成員之一。 

除家長會長之外，各個年級至少須有一位家長委員擔任主持人或小組委員成員。 

第四條、認助對象及申請方式 

1.認助對象：本校學生因家境清寒或因家庭突發變故，致生活經濟發生困難之高關懷學
生(以下簡稱「高關懷學生」)。 

2.申請方式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由班導或教職員代為提出申請，申請時應檢齊申請表中所明列

之各項證件或執行小組決議應另行補充之文件，分別於上學期 9月 30日或下學期 3
月 31日前向家長會提出申請，但家庭突發變故發生在各學期中且逾該學期申請日
者，可隨時於該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不在此限。 

第五條、高關懷學生認助期間及認助給付 

1.認助期間以六個月為一期，分別為(1)十月一日至隔年三月三十一日(2)四月一日至九
月三十日。 

2.通過執行小組會議審核之高關懷學生，得每月領取認助金。 

3.高三之認助對象以領取至畢業當年度六月份為止。 

第六條、認助金及急難救助金 

1.高關懷學生每月得領取認助金為新台幣三千元、六千元、八千元，由執行小組視實際



情況決定之。 

2.高一新生符合「高關懷學生」認助資格並審核通過者，除每月可領取前項認助金外，
並可於入學當學期，領取現金新臺幣六千元之生活津貼一筆。 

3.考量學生於開學時須購買各項參考書籍、開學生活用品，擬新增符合高關懷學生認助
資格並審核通過者，核發開學獎助金每學期六千元，於每年 10月及隔年 3月發放。 

4.如遇急難救助或特殊案例須撥款資助(統稱「急難救助金」)時，將由執行小組依照家長會
相關規定審核之。每位學生在學期間可領取之急難救助金總額度以新臺幣三萬元為上

限。 

5. 如遇緊急醫療須撥款資助(統稱「緊急醫療救助金」)時，除 4.所提之急難救助金額度
外，將由執行小組依照家長會相關規定審核之。每位學生每次可領取之緊急醫療救助金

額度以新臺幣三萬元為度。 

第七條、認助金及急難救助金之發放 

1.認助金於每月五日前以現金發放予該高關懷學生或匯入高關懷學生本人之帳戶。 

2.急難救助金以現金方式匯入高關懷學生本人或其法定監護人之帳戶。 

3. 高關懷學生有退學、休學、轉學或其他不適領取認助金或急難救助金之情事時，執行
小組得隨時終止認助金或急難救助金之發放。學生不得據此向家長會主張任何權利。 

第八條、執行小組會議 

執行小組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以決議該學期之認助對象及認助金額，但遇有

特殊認助案例或情況時，得不定期召開會議討論並決議解決方式。 

第九條、本基金收支執行報告 

執行小組應於每學期末之家長委員會議中，說明「高關懷學生愛心基金」執行狀況、

以及收支報告，並於會後公布會議記錄於家長會網站。 

第十一條、申請資料保存年限 

高關懷學生提出申請認助金之一切資料，除該生個人姓名、班級、核發認助金之電子

檔供家長會永久保存外，均僅保留五年以茲委員會查驗，屆期一律銷毀。（例如 110
學年度銷毀 105學年度申請資料。） 

第十二條、訂定及修訂 

本辦法之訂定由家長委員會研擬並決議之，其後之修訂亦同。 

第十三條、生效及失效 
本辦法於民國 106年 2月 17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通過，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生效後，民國 96年 6月 26日生效之「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
會愛心基金設置及申請辦法」，及民國 103年 4月 30日生效之「台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家長會『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實施辦法」同時失效。 
因前二辦法而設置之「高關懷認助金」專款專用款項及「愛心基金」款項同時整併成

為本辦法所設立之「高關懷學生愛心基金」。 
本辦法於民國 107年 3月 30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一次修改，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於民國 109年 6月 17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二次修改，並於民國 109年 7月
1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於民國 110年 1月 6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三次修改，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於民國 110年 9月 8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四次修改，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於民國 112年 9月 6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五次修改，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於民國 113年 9月 12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六次修改，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本辦法於民國 114年 1月 15日經家長委員會決議第七次修改，並於同日生效施行。 
 


